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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63,880,933.16 395,782,633.62 17.21% 

营业利润 51,844,510.86 53,965,987.54 -3.93% 

利润总额 59,730,643.28 63,023,509.13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31,690.02 52,382,803.78 -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67 0.5345 -1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7% 12.07% -4.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35,798,751.98 730,688,191.01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0,483,295.19 620,396,311.13 -6.43% 

股本（股） 112,000,000.00 11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18 5.54 -6.50% 

注： 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

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

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388.0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17.21%，主要

是2013年公司积极开发消费电子等产品市场，销售收入有所增加所致；营业利润

为5,184.4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3%，主要是公司研发投入增加和开发新市

场增加销售费用所致；利润总额为5,973.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2%，净利

润为5,003.1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9%，主要是报告期内人工成本增长、公

司研发投入增加、开发新市场增加销售费用及本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基本每股收益为0.446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4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净

利润有所下降，同时公司2012年6月发行新股2800万股，按会计准则关于基本每

股收益指标计算规定，两报告期股份权数不一致，相应影响所致。 

 

2、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中的上年同期净利润 5,238.28万元与 2012年年

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4.48 万元，相差 1,273.8 万元，是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将东莞德威铸造制品有限公司 2012年的净利润并入公司 2012

年度净利润影响所致。主要依据以下三点： 

1）《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

理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原则规定：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

始实施控制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即由合并后

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无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

算。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点，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

日实现的损益及现金流量情况。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对合并

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

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2）《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

理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规定： 

比较报表的编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编制合并当期期末的比较报表

时，应视同参与合并各方在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即以目前的状态存在。提

供比较报表时，应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调整。 

 

3）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第八条 当期财务报表的列报，至少应当提供所有列报项目上一可比会计期

间的比较数据，以及与理解当期财务报表相关的说明，但其他会计准则另有规定

的除外。 

根据本准则第五条的规定，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发生变更的，应当对上期比

较数据按照当期的列报要求进行调整，并在附注中披露调整的原因和性质，以及

调整的各项目金额。对上期比较数据进行调整不切实可行的，应当在附注中披露

不能调整的原因。不切实可行，是指企业在作出所有合理努力后仍然无法采用某

项规定。 

根据上述有关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提供比较报表

时，应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调整。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73,579.88万元，比期初增长0.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58,048.33万元，比期初减少6.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

股净资产为5.18元，比期初减少6.5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分配股利和收购同

一控制下东莞德威铸造制品有限公司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2013年度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它说明  

（一）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3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二）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3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任何讨论。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2月 27日 

 




